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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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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中央政法委出台的首个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

赵秉志指出，中央政法委出台防
止冤假错案的规定，这还是第一次。
指导意见总结了我国近几年查处、纠
正的一些冤假错案司法实务中存在的
问题，针对性特别强，既涉及理念问
题，又涉及具体的司法措施或制度，甚

至还涉及责任追究，是一个比较全面
的规定。

专家们普遍认为，如果指导意见能够
得到切实执行，将对冤假错案的发生起
到有效防范作用，公正司法所追求的“绝
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将最大限度实现。

□据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随着浙江张氏叔侄冤案等几起案件的
曝光和纠正，社会各界呼吁防范冤假错案、
加强司法公正的声音再度高涨。近日，针
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央政法
委出台首个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

有关专家认为，这个指导意见“针
对性”强，体现了“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的公正司法。

□据 新华社

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关
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
意见，这不只是回应社会关
切，更重要的是再次强调司
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要严格遵
守法律程序，杜绝冤假错案。

冤假错案从何而来？从今
年被纠正的几件冤假错案看，或
存在刑讯逼供，或涉嫌非法取
证，或因舆论、信访等压力而草
率判决，甚至存在司法人员凭借
自己法律执行者的优势地位而
不依法办事的行为。在这种情
况下办案、审判，不可避免地会
存在瑕疵和错误。

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正
是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提
出了一系列防止冤假错案的
举措。

司法审判事关社会公平
正义和公民基本权益，必须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怀着对
生命的敬畏之心，不折不扣地
执行每一项司法程序，防止冤
假错案的发生。只有加强监
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确保
指导意见落实到司法每一个
环节、每一项工作，才能让每
个案件都经得起历史检验，真
正撑起司法公信的天空。

让每个案件
都经得起
历史检验

指导意见强调，犯罪嫌疑人被送交
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
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侦
查机关移交案件时，应当移交证明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
节轻重的全部证据。

“虽然指导意见是‘重申性规定’，但
类似提法十分具有针对性。”北京师范大
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说。

“这是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
的内容，总结了多年来冤假错案发生的
主要原因，那就是刑讯逼供。”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除了在看
守所，在送看守所前还有提外审。只有
真正“全面”“全程”推行同步录音、录
像，才能较好地解决刑讯逼供问题。

指导意见强调，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
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
人无罪，不能降格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陈卫东指出，“留有余地”实际上就
是疑罪从有。指导意见要求坚持疑罪从
无，体现了对公民人权的极大保护。这
一规定来之不易，是用政法工作几十年
的经验和教训换来的。

陈卫东认为，指导意见对疑罪从无

的强化，说明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人士
正在反思，也昭示着中国刑事司法在贯
彻疑罪从无方面必将有大的变化。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黄京平认
为，防止冤假错案，就必须接受这样的事
实：宁可漏捕、漏诉、漏判，也绝不能错
捕、错诉、错判。唯此，才能坚守住现代
法治的底线，才能落实罪刑法定原则和
无罪推定原则。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合议
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
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
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严防错捕、错诉、错判；同时还要求明确
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
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

“没有责任的司法很危险，也很容易
受到外部干预。”陈卫东认为指导意见的

这一要求，有助于建立责任司法，强化办
案人员责任心，促使他们“胆战心惊、小心
翼翼地求证”。

几起冤假错案发生后，社会舆论一直
呼吁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浙江省公安
厅厅长刘力伟在对杭州两起错案进行反
思时表示：“对于造成冤假错案的责任人，
无论在职还是退休，无论是否离开公安系
统，都要追究到底！”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严防刑讯逼供

坚持疑罪从无：严防判决“留有余地”

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严防错捕、错诉、错判

“防患于未然”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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